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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8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并根据我 2020 年 1 月 3 日和 7 日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武装

部队在伊拉克对烈士卡西姆·苏莱马尼少将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信，谨通知你，

2020 年 1 月 8 日凌晨(德黑兰时间)，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我们

固有的自卫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针对驻伊拉克美国空军基地采取并完

成了慎重、相称的军事回应。对苏莱马尼烈士懦夫式的武装袭击即从该基地发出。

这次行动是精确的并针对军事目标，因此没有给该地区的平民和民用资产造成任

何附带损害。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联合国会员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致力于《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回顾其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强调不寻求升级或战争。 

 伊朗对任何针对该国的进一步军事冒险主义做出严重警告，并宣布，伊朗决

心继续根据适用国际法，有力捍卫其人民、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其免受任何侵略。 

 我还要借此机会重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充分尊重伊拉克共和国的独立、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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